
想在上海扎根落户却不符合条件，想走
“代办捷径”？费某正是利用这一心理，精心
编织“企业内部落户名额”骗局，诈骗金额超
百万元。近日，经奉贤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费
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2025年 4 月，葛先生在朋友圈看到费某

可以代办落户，便与其取得联系。费某告诉葛
先生：“某企业因缴税较多拿到了落户名额，
准备转卖，只需 60 天就能办好，一个名额收
费 20万元。”
葛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到费某在一家企业

管理公司工作，平常与相关企业多有来往，且
信誉良好，就对他的话信了几分。费某随后要
求葛先生提供相关材料，并通过相关平台操
作企业认证，还与葛先生签订了合同。这一通
操作让葛先生彻底放下心来，支付给费某 10
万元定金。
然而，约定的时间过了，费某却迟迟没有

帮葛先生办理好落户。葛先生不断询问费某
相关事项的办理进度，费某却一直以“系统
问题”“材料审核问题”等理由搪塞。

无独有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徐女士
等人身上。他们有些甚至是费某工作中有业
务往来的朋友，眼见落户不成，纷纷要求费某
退款。2025 年 7 月 24 日，无力隐瞒的费某
选择主动投案自首。
据费某交代，他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债台

高筑无力偿还，就想到利用自己工作多年积
累下的人脉关系，以“代办上海落户”为名实
施诈骗。
经查，2025年 3月至 7月期间，费某以

“代办上海落户”为名诈骗 22 人，诈骗金额
达 138.5 万元。该钱款被其用于偿债和个人
消费。
奉贤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费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以诈骗罪对其提起
公诉。2025年 12月 12日，法院判处费某有
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其
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

检察官提醒：办理落户等业务，一定认准

官方渠道。 遇到声称能“代办上海落户”的中
介或个人 ，务必保持警惕 ，切勿轻易转账 。
如对方要求缴纳定金、疏通费等费用，一律
拒绝。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傅 杰

个人实时位置信息竟成“商品”
4人非法牟利 100余万元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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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市浦东新区一起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揭开了不法分子勾结通信公司内
部人员，非法查询、出售公民实时位置信息
的黑色产业链。经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已对 4 名被告人
作出刑事判决，并出具调解书，要求其公开
赔礼道歉、赔偿公益损失。

“基站定位”成牟利工具

2024 年 10 月起，张某与黄某通过境
外软件承接“订单”，指使在某通信公司担
任运维工程师的李某，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查
询指定手机号码的基站定位信息。李某将包
含经纬度、地图点位、具体时间的查询结果
反馈后，由杨某在其中传递信息，最终出售
给上游不法分子。张某、黄某通过兑换虚拟
货币的方式，分别向上家及李某、杨某结算，
从中非法获利。
2025年 5月，公安机关在侦办关联案

件时顺藤摸瓜，将4人抓获归案。经司法鉴
定，涉案被非法查询的位置信息达 1000
余条。

破解“行踪轨迹”认定难题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后，面对虚拟货
币交易难以追查的困境，检察官引导侦查人
员结合口供，梳理统计团伙内部通过支付
宝、微信进行的资金往来。通过严谨审计，剔
除正常借款后，确定了 4 人的非法获利金
额：李某、黄某、张某共同获利 114 万余元，
杨某获利 3万余元。
犯罪嫌疑人李某曾辩称查询的“基站

位置并不精准”。对此，检察官引导公安机
关对涉及上海的 81 个涉案手机号码进行
核查，其中 51 个号码的查询结果与实际位
置误差不超过 1 公里。承办检察官指出，
“如果对同一号码多次查询，结合时间点，
足以勾勒出被害人的行踪轨迹。”
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对“行踪轨迹”等个

人信息的界定，检察官将鉴定意见、聊天记
录、资金流水等证据环环相扣，形成完整证
据链，证实张某等 4 人违反国家规定，向他
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

探索公益损害评估

在刑事追责同时，公益诉讼检察官认为
该行为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个人信息权
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025 年 7月，该
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如何量化评估公益损害？检察官依据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协同公安机关，从“修复成本”和“社会危
害”两个维度进行专门调查，综合考量弥补
损害所需最低成本、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各被告参与程度及违法所得等因素，确
定了与其侵权行为相匹配的公益损失赔偿
数额，建立了独立的公益损害评估框架。
2025年 9月，浦东新区检察院对 4人

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同年 12月 22 日，经法院调解，被告张某等
人同意公开赔礼道歉，并分别赔偿公益损失
九万余元至三万余元不等。次日，法院作出
刑事判决，4 人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并
处罚金。
此案警示，公民个人信息绝非牟利工

具，非法获取、出售、提供个人信息必将受到
法律严惩。相关行业与企业必须严格落实个
人信息保护主体责任，加强内部监管，从源
头堵住管理漏洞。

晨报记者 陈 泉

在知名平台订完机票后，消费者却发现
自己支付的价格比实际票价高了近千元，故
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机票
款并三倍赔偿。法院会支持吗？
2024年 6月 20 日，吴某通过某知名旅

行在线预订平台，向平台上运营业务量最大
的航空票务代理某航空服务公司，购买了同
年 8 月 4 日出发的由长沙经广州中转至新
加坡的机票，并支付 4199 元。出票后，吴某
经查询得知涉案机票实际金额为 3270 元。
吴某认为某航空服务公司向消费者标示及实
际收取的机票价款明显高于其所售电子客票
的价款，属于违规销售航空电子客票并构成
价格欺诈，故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判
令某航空服务公司退还全部机票款并按照订
单价款的三倍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航空服务公司辩称，其在提供服务

的过程中谨遵明码标价经营规则，并没有虚
构票价、虚构名目加收费用等欺诈行为。某航
空服务公司系票务代理机构，吴某订购机票

存在差价主要归因于航空客票实时变动、票
务代理机构和航司票务对接系统存在延迟以
及客户下单至实际出票存在时间差等多种因
素，故不同意吴某的诉讼请求。
在案件审理中，某航空服务公司退回吴

某机票差价 93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航空服务公司作为

专业航空票务代理公司，对于票价的真实情
况负有向吴某如实告知的义务。因未能及时
并充分告知机票差价情况，违反了法定告知
义务，侵犯了吴某的知情权，因此，某航空服
务公司应当退还吴某机票差价款。但吴某可
通过其他平台查询、对比机票价格，法院难以
认定某航空服务公司对机票价差存在虚构事
实或故意隐瞒行为，故对吴某认为某航空服
务公司行为构成欺诈进而要求三倍赔偿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
鉴于审理中某航空服务公司已主动退还

机票差价。据此，法院判令驳回吴某的全部诉
讼请求。

[法官说法]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多数消
费者在选购机票时往往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运

营商订票， 通过平台下单可以很好满足消费
者比价、择时等基本需求。作为航空票务代理
机构， 应当向消费者告知其所订购机票的真
实价格， 在其明知机票存在差价较为常见的
情形下，更应当主动为消费者完成退差服务。

本案明确了票务代理机构对于真实票价

负有向消费者如实告知的义务， 划定了企业
经营行为是否构成欺诈的认定边界， 对于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规范航空票务代理行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案判决后， 法院向公司发送了司法建
议并得到积极回应， 同时公司上线自动退差
机制， 从源头上化解对因航空票务退差引发
的纠纷。

晨报记者 姚沁艺

花钱能买“企业内部落户名额”？
假的！ 22个人被骗 138.5万元

线上买的机票比实际票价高近千元
法院：侵犯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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